
公案推倒
,

井回去向东 下控诉
。

东王觉得别人触犯 自己的 尊严
,

竟下令翼
一

「石达 月: (黄 反岸的

的女婿 ) 去逮捕黄玉昆
。

黄玉崖因没有曲从东王同庚叔的非法要求而遭严厉处分
,

还牵连到

其他儿个领导成员的挨打
,

牧马人还无辜地遭到 “ 五马分尸 ” 的酷刑
。

这场风波反映出太平

天国法制的特权性质
,

正由于太平天国法制的根本性质属于
“
特权法

” ,

所以平时对部下细

小的错误言行
,

往往不分情由
,

不察罪与非罪及罪有多大
,

更不问有何法律依据
,

而只根据

权力大小和长官的一时喜怒
,

可严加惩处
,

以至死刑
。

其要求之苛
,

处罚之酷
,

实在令人休

目惊心
。

象新兵在三周内不能熟记
《天条书

》 要斩
,

传令听讲道理一再无故不到要斩
,

迟误

接递紧要公文时 卜l要斩
,

朝会敬天父时喧嚣要斩
,

甚至官兵请民妇洗衣缝纫也要斩
, · ·

一处

处要斩
,

令人手足无措
。

至于
“
点天灯

” 、 “

五马分尸 ” 等刑罚之惨
,

更加使人 目不忍睹
。

另

外
,

株连
、

连坐
,

牵累无辜
,

如
“
凡有反草通妖之人

,

… … 通馆通营皆斩首
。 ”

这都是封建

法制的产物
。

综上所述
,

太平天国推行的法律
,

只是一些零星的封建性的
“
罚律

” 。

它 保 护 的 是君

权
、

夫权
、

神权 (
_

l:帝 )
、

族权以及各种封建特权
。

人民群众并没有得到反对封建特 仪
、

君

权
、

夫权
、

上帝神权等权利
,

更没有彻底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法律保证
。

太平天国法制保

障
“ 照旧交粮纳税

” 、 “ 赋由租出
” ,

就是确认封建的经济基础
。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法律本质

上并未超脱封建主义的范畴
。

当然
,

我们承认天平天国法制在本质上并未超脱封建主义范畴
,

并不因此而抹杀太平天

国法制比情王朝反动法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

因为农民起义建立的新的封建政权所推行的法

制
,

终究不能
一

与腐朽透顶了的清王朝的苛刑暴政等量齐观
。

云梦秦简的发现与秦伸研究

刘 海 年

公元前二二卜
`

年
,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 了对全国的统一
,

在全国范围建立了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

秦的政治法律制度对于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

过深远的影响
。

但是
,

由于年代久远
,

历经战乱
,

有关秦的史料
,

除 《史记 》 、 《汉书 》 和 《国

策
》 等著作以及战国

、

秦汉学者的其它著作中保存有一部分之外
,

大部分均已散失
。

加之
,

历史上的一些学者受儒学影响
,

在祖述封建社会典章制度时耻于同
“ 暴秦

” 为伍
,

所以关于

秦的法律方面的材料留存的更是寥寥无几
。

目前
,

我国保存最早
、

最完整的封建法典
,

是永徽二年 (公元六五一年 ) 长孙无忌等编

撰的唐律
。

唐以前的法律只保留一些残章零条
。

清末学者沈家本在其
《
历代刑法考

》 、

民国初

年学者程树德在其
《九朝律考

》 等著作中
,

对唐以前的法律曾大力考证
,

并取得 了很大成绩
。

不过
,

由于史料缺乏
,

沈氏对秦律的考证明显受到局限
,

程树德先生的考证则干脆越过秦而

从汉开始
。

在他们之后
,

研究 中国法制史的学者 (如杨鸿烈
、

陈顾远先生等 )
,

在著述中对秦

律虽也有所论及
,

但均失 于笼统
。

对秦律的研究
,

直到云梦秦简发现
,

才算进入 了新的阶段
。

九七五年 卜二 月
,

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
,

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至



秦代的墓葬
,

从其中的十一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
。

这祥大批秦简出土
,

在我国还是第
一次

,

当即受到 国家文物部门的重视和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

国家文物局迅速组织有关部门的

研究工作者和专门技术人 员对这批竹简进行了科学保护和整理研究
。

这批秦简保存较好
,

出土之后整理得比较及时
,

经认真细致整理拼复
,

基本上恢复了本

来的面貌
。

共计有竹简一千一百五十五支
,

另有八十块残片
。

简文系墨书秦隶
,

字迹清晰
。

其内容共分六类十种
。

第一类
,

私人摘抄的秦律
,

如
: 《秦律十八种

》 、 《效律
》 、 《秦律杂抄

》 ;

第二类
,

官方对法律的解释说明
,

如 ; 《法律答问
》 ;

第三类
,

国家对治狱
、

讯狱的一般原则和法律公文程式的规定
,

其中附有某些典型式例
,

如
: 《
封诊式

》 ;

第四类
,

地方长官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
,

如
: 《语书 》 ,

第五类
,

私人记的有关国家和个人经历中的大事
,

抄写的类似后世官篇一类的文章和杂

记
,

如
: 《
编年记

》 和 《
为吏之道

》
等杂记

。

第六类
,

类似后世的农历
、

卜笙一类的书籍
,

如
: 《 日书 》 甲种和 《 日书 》 乙种

。

上述六类十种法律
、

文书的抄件和杂记等
,

总计四万多字
。

从字迹看
,

这批简文的抄写是出自一人之手笔
。

在
《
编年记

》
中

,

记载了一个名叫喜的

人的生平经历
。

此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 (公元前二六二年 )
,

秦始皇元年傅籍 (傅著名籍
,

即到达法律规定的服军戍
、

摇役的年令 )
,

三年被任用史
,

六年为令史
,

十二年任狱吏
。

这些

经历说明
,

喜曾长期任县级司法机关的宫吏
。 《

编年记
》
止于秦始皇三十年

,

此时喜是四十

六岁
。

据医学部门对墓主人骨骼的鉴定
,

死者恰好是四十 多岁的男性
。

所以
,

有 关 专 家 认

为
,

墓主人
“
很可能就是

《编年记
》
中提到的喜

” 。

① 十一号墓中随葬的法律
、

文书和 杂 记

等
,

是墓主人生平经历
、

爱好的反映
,

应是他按照工作需要抄写和记载的
。

据此
,

我们就可

以推断
,

简文书写的年代是在秦始皇执政和称帝期间
。

从简文的内容看
,

这批竹简的法律
、

文书制作的时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

应是商鞍

变法后至秦始皇执政时逐步制定和颁行的
。

其根据如下
:

第一
,

秦改法为律是商鞍相秦之后的事
。

秦简中出现的律名
,

除省略掉的之外
,

全部称

律
。

这说明是在商鞍变法后制定的
。

第二
, 《法律答问

》 : “
内公孙毋爵者

,

当赎刑
,

得比公士赎耐不得 ? 得比焉
。 ”
又

, “

公祠未

闺
,

盗其具
,

当资以下耐为吏臣
。 ”

这两则答问提到
“ 公孙

” 、 “ 公祠
” 。

商鞍变法后
,

只有秦孝

公和惠文君初年称公
。

它说明秦简中有些法律条文和对法律的解释
,

是在孝公任用商鞍变法

后和惠文君四年之前
。

第三
, 《法律答问

》 : “
何谓甸人 ? 甸人

,

守孝公
、

献公家者也
。 ”

’

又
, “

何谓签玉 ? 委玉
,

诸

侯客即来使入秦
,

当以玉问王之谓也
。 ”
又

, “

何谓盗椒崖 ? 王室祠
,

馥其具
,

是谓崖
。 ”
秦献公

在位是公元前三八四— 前三六二年
,

秦孝公在位是公元前三六一
·

— 前三三八年
。

孝公之

后
,

其子惠文君即位
。 《史记

·

秦本纪
》 ,

惠文君四年称王 ( 公元前三三四年 )
。

上述三则答问应

是秦孝公死
,

惠文君称王后
,

秦始皇称帝之前制定的
。

第四
, 《
秦律十八种

》 、 《
秦律杂抄

》
中

,

不少法律条文不避秦始皇讳
,

特别是
` 效律

》 ,

多

处用 “ 正
” ,

这与秦始皇廿年南郡守腾发布的
《 语书 》 改 “ 正 ” 为

飞̀

端
” , 《
封诊式

》
中有的式例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
》 出版说明

。



称
“
里正

”
为

“
里典

” 形成鲜明对照
,

说明其中不少法律是秦始皇执政之前制定的
。

第五
, 《秦律十八种

·

置吏律
》 : “

县
、

都官
、

十二郡免除吏及佐
、

群官属
,

以十二月朔日

免除
,

尽
一 _ _

几月而止之
。 ”

这里提到 了十二郡
。

秦从战国中期效法三晋首先在新占领区设郡
,

之

后
,

郡县设置逐步增多
。

从 《史记
·

秦本纪
》

、

《秦始皇本纪
》

、

《
匈奴列传

》
等篇的记载看

,

秦

设 卜二郡应在始皇初年
, 《置吏律

》 的制定也应该在这个时期
。

第六
, 《
封诊式 》 中 《 夺首 》 等两个式例均提到 “ 战邢丘城

” 。

邢 丘
,

位于今河南省温县东
。

历史 卜记载的邢丘之战有两次
,

第
,

次是公元前六 O 三年
, “

赤狄伐晋
,

围邢丘
’ ` ; \

D 第二次是

公元前 二六六年
,

秦
“
攻魏

,

取邢丘
” 。

② 《封诊式
》
中这两个案例的起因都是为

“
争首

” , “

商

君之法
,

斩一首者
,

爵一 级
,

欲为官者
,

为百石之官
。 ” ③

`

正因为法律规定斩 首可以加官晋爵
,

才会引起对
“
首级

”
的争夺

。

从发案的时间和原因看
,

上述提到的
“
战邢 庄城

” ,

只能是秦昭

工四十
一

年 (公元前二六六年 ) 那一次
,

而作为式例选编入 《封诊式 》 ,

则应是昭王末年或始

皇初年之事
。

此外
,

式例
《
亡 自出

》
中写道

,

男子甲曾于 “ 四年三月丁未籍 一亡五月 l
·

日
” 。

查惠文王 之后秦的国君
,

除惠文王外
,

在位四年以上的只有秦武王
、

秦昭王和秦始皇
。

按汪

日祯 《 长术辑要 》
推算

,

惠文王
、

武王
、

昭王四年三月均无
一

r 未 日
。 《亡 自出 》 一案应发生在

秦始皇时
。

秦简中的法律和文书是陆续颁行的
,

对法律的解释也是逐步进行的
。

抄录人把它抄录 下

来
,

应是基于自己的工作需要
。

从法律颁行的时间和抄录人的经历看
,

这些法律在秦始皇执

政
、

乃至称帝之后仍在实行
,

当是无疑的
。

虽然秦简只是一个在县级司法机关的官吏为工作之需抄录的
,

只是秦的部分法律中的部

分条款
,

远非 当时通行法律的全部
,

但是
,

这批竹简毕竟向我们提供 了不少研究秦律的第一

手材料
,

使我们能对秦律的认识达到清末以来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所未能达到的水 乎
。

把秦简提供的新材料和史籍中有关的记载结合起来迸行研究
, ;

丁以看出
,

秦律除具有一

般封建法律的共同特征
,

如
:

维护君主的专制主义统治
,

维护封建等级特权
,

维护地主阶级

土地所有权和其它财产权
,

维护封建家长制度等之外
,

其本身还有许多特点
。

主要表现在如

卜方而
:

一
、

法的形式多样
,

条目繁杂

秦法律的形式 可分为六种
:

(一 ) 律

桓谭 、
新论

》 : “ 魏文侯师李惶著法经
。 ·

一卫较受之
,

入相于秦
。 ” 《唐律疏议

·

名例
汐 :

“
魏文侯师 于李埋

,

集诸国刑典
,

造法经六篇
: 一

盗法
, 一

几贼法
,

二囚法
,

四捕法
,

五杂法
,

六其法
。

商鞍传授
,

改法为律
。 ”

商鞍改名后的法经六篇
,

是秦刑律的主要部分
。

之后
,

秦统

治者又颁行 了大量单行法律
。

见于史籍的有
《挟书律

》 。 《汉书
·

惠帝纪
》 ; “

省法令妨吏民者
,

除挟 书律
。 ”

注引张晏日
:

“
秦律

,

敢有挟 书者族
。 ”

见于秦简的有
: 《 田律

· 、 《厩苑律
》 、 《仓律 》

、

《金布律
》 《关 市律

》
、
认

工律 》
、

《工人程 》
、

《均工

炙

左传
·

宣公六介
` 史记

·

秦本纪
》

、 韩潇犷子
,

定习

山②③



律
》 、 《
裔律

》 、 《
摇律

》 、 《司空律
》 、 《
置吏律

》 、 《
军爵律

》 、 《
传食律

》 、 《
行书律

》
、

《
内史杂律

》 、 《
尉杂

律
》 、 《
属邦律

》 、 《
效律

》 、 《
除吏律

》 、 《
游士律

》 、 《
除弟子律

》 、 《
中劳律

》 、 《藏律
》 、 《公车司马猎律

》 、

《
牛羊课律

》 、 《
傅律

》 、 《屯表律
》 、 《
捕盗律

》 、 《戍律
》
等共三十种

。

此外
, 《
秦律杂抄

》
摘录的某

些法律条文
,

其内容非上述三十种法律所能包括
,

又未注明摘自何种法律
。

可见
,

秦律的单

行法律的数量比我们已知的还要多
。

( 二 ) 令

见于史籍记载的
“
令

”
有

: 《
史记

·

商君列传
》 : “

令行于民期年
,

秦国初言令之不便者以

千数
, “
一令行之十年

,

秦民大悦
。 ” 《
商君书

》
有

“
垦草令

” 、 “
垦令

” : ,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 :

“ 今陛下兴义兵
,

诛残贼
,

平定天下
,

海内为郡县
,

法令由一统
, ..

一臣等昧死上尊号
,

王

为泰皇
,

命为制
,

令为诏
” 。

又
, “

令下三十 日不烧
,

黔为城旦
,

有偶语诗书
,

弃市
,

以古非今

者族
。

,’(( 史记
·

肖相国世家
》 : “
何独先人收秦承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 ”

秦简中关于
“
令

” 的记载有
: 《语书 》 : “ 法律未足

,

民多巧诈
,

故后有间令 下 者
。 ” 又

,

“
举劫不从令者

,

致以律
,

论及令承
。 ” 《法律答问

》 : “
何如谓犯令

、

废令 ? 律所谓者
,

令日勿

为而为之
,

是谓犯令 , 令 日为之
,

弗为
,

是谓废令也
。 ” 《
秦律十八种

。

行书律
》 : “

行命书及书

署急者
,

辄行之
。 ”

所谓
“
命书

” ,

即制书
,

也就是皇帝发布的诏制命令
。

(三 ) 法律答 问

秦简中有
《 法律答问

》 一篇
,

是官方通过答问的形式对秦法律主体部分
,

即刑法进行的

解释
。

其中有对某些罪名所下的定义
,

各种罪的界限
,

量刑标准和适用刑罚的原则等
。

答问

共一百八十七条
。

这部分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
,

整理者考虑到秦律系以李埋的
《
法经

》 为蓝

本
,

就将其按照
《 法经 》 的 《 盗 》 、 《贼 》 、 《囚 》 、 《

捕
》 、 《
杂

》 、 《
具

》六篇的顺序加以排列
,

看来是

顺理成章的
。

通过答问这种形式向官吏和老百姓解释法律和法令
,

是商鞍最先提出的
。 《

商

君书
.

定分 》 : “

诸宫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
,

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
。

各为尺六寸之符
,

明书年
、

月
、

日
、

时
,

所问法令之名
,

以告吏民
。

主法令之吏不告
,

及之

罪
,

而法令之所谓也
,

皆以吏民之所问主法官之罪
,

各罪主法令之吏
。 ”

这种形式为后世的封

建立法所承袭
,

称之谓
“ 疏议

” 。

之所以在法律
、

法令之外还需要这种形式
,

正如
`
宋刑统赋

解
》
说的

: “
文有未备既设于问答

,

意有未显又详于疏议
。 ”
这就是说是为了对封建法律作补充

,

为 了使法律的各项条款得到贯彻执行
。

秦的法律答问与后世法律的疏议一样
,

都具有法律效

力
。

( 四 ) 式

秦简有
《
封诊式

》 一篇
,

其中除两则关于
“
治狱

” 和 “ 讯狱 ” 的一般原则规定外
,

还有
“
封守

” 、 “
覆

” 、 “ 有鞠 ”
等有关法律文书程式的规定和选编的典型式例

。

所谓封诊
,

是指查

封勘验 ; 式
, 《说文 》 : “ 法也

” 。 《
宋史

.

刑法志
》 : “

有体制楷模者
,

皆为式
。 ” 《
商君书

》
中也有

“ 程

式 ” 之说
。
① 从秦简记载的有关规定和

《
商君书

》
有关的内容看

,

式具有明显的规范作用
。

在此之前
,

一些学者认为
,

式这种名称
“
源于汉代品式章程

,

最早见于魏文帝大统十六年 (公

元六O 六年 ) 宇文泰命苏绰编的
《
大统式

》 。 ” ② 事实上早在秦代
,

式己经作为法律规范的一

种形式出现 了
。

① 《
商君书

·

定分 》 : “
主法令之有吏迁徙物故

,

辄使学读法令所谓
,

为之程式
,

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
,

不中程
,

为

法令以罪之
。 ”

② 见 《法学词典 》 2 14 页
。



(五 ) 例

在秦简
《 法律答问

》
中多次提到适用法律时可以依照判例

。 “ 盗封音夫何论 ?廷行事以

伪写印
。 ” “ 廷行事

,

吏为诅伪
,

资盾以上行共论
,

又废之
。 ” “ 求盗追捕罪人

,

罪 人 格 杀 求

盗
,

问杀人者为贼杀人
,

且斗杀 ? 斗杀人
,

廷行事为贼
。 ” “

实官户扇不致
,

禾稼能出
,

廷行

事资
一

甲
。 ” “ 仓鼠穴几何而当论及淬 ? 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资一盾

, 二以 下淬
。 ”

以上 多处出现 “ 廷行事
” 。

廷即官廷
,

如廷县
、

郡廷等 ; 行事
, 咤汉书

·

翟方进传
》 注引刘

敞曰
: “

汉时人言
`
行事

’ 、 `
成事

’ ,

皆已行已成事也
。 ”
所谓

“
廷行事

” ,

就是国家司法机关办案

的成例
。

仅凭上述记载
,

就可以推断秦在司法实践 中是广泛适用例的
。

秦统治者所以把例作

为办案量刑的标堆加以应用
,

是 由于他们不愿让已有的法律束缚 自己的手脚
,

要在办案中适

用 “
例

” 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镇压
。

(六 ) 地 方官发 布的 文告

秦简
《语书 》

表明
,

秦除朝廷颁布的法律
、

法令等之外
,

郡级政权 可以根据朝廷统一制

定的法律
、

法令
,

在本地区发布某些法令
、

文告
。

所谓语书
,

语
, 仗国语

·

鲁语
》注

: “ 教戒

之也
。 ”

语书就是教成性的文告
。

南郡守腾在
《 语书

》
中说

: “

腾为是修法律令
、

田令及为间私

方而下之
。 ”

修
, “国语

,

周语
》 注

: “

备也
。 ”

在这里有整理的意思
; 间即奸

,

为间私 就 是 为 奸

私 ; 方
, 《
后汉书

·

桓谭传 》 注
: “

犹法也
。 ”

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
,

我曾把法令
、

田令和惩办奸

私的法令整理公布
。

它说明
,

在这个 《 语书
》 发布之前

,

腾就不止
一

次将有关法令整理公布
一

了
。 《语书 》还写道

: “
今法律令已布

,

闻吏民犯祛为间私者不止
,

私好
、

乡俗之心不变
,

自从令
、

垂以下知而弗举论
,

是即明避主之明法也
,

而养匿邪避之民
。

如此
,

则为人臣亦不忠矣
。

若

弗知
,

是即不胜任
、

不智也 ; 知而弗敢论
,

是即不廉也
。

此皆大罪也
,

而令
、

迅弗明知
,

甚

不便
。

今且令人按行之
,

举劫不从令者
,

致以律
,

论及令
、

透
。

又且课县官
,

独 多 犯 令 而

令
、

旗弗得者
,

以令
、

垂闻
。 ”

这些话是很严厉的
,

显然是郡守根据本郡的具体情况作出的规

定
。

它对所属各县
、

道的官吏具有明显的约束力
,

属于地方性的法规
。

乍看起来
,

秦允 许郡守颁行某些地方性的法规
,

与秦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相矛

盾
,

其实则不然
。

当时
,

全国是农业 自然经济
,

兼并战争连续不断
,

统治地域不断扩大
,

允许

各郡长官掌握一定的机动权力
,

按照所在地区的情况发布一些地方性的法规
,

不仅不会影响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
,

而且还有助于统一战争的胜利
,

有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和发展
。

以上可以看出
,

秦法是以律
、

令为主体
,

辅之以式
、

例和对法律的解释
,

郡政权也可以

发布某些地方性的法规
。

共形式多样
,

条 目繁杂
,

正如汉代桑弘羊说的
: “

秦法繁
一

J
二

秋茶
,

而

网密于凝脂
。 ” ①

二
,

在经济领域广泛适用法律

秦律的锋芒所向
,

主要是惩治对封建地主阶级危害最严重的政治性犯罪
。

这从秦洽用李

懊 《法经
》 六篇

, 《 法律答问
》 反映出的重惩治盗耻的基本倾向可以得到证明

。

此外
,

秦统治

者还对农业
、

手工业
、

商业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

广泛地适用法律
,

对封建经济采取刑罚性

保护
。

在农业方面有
《
田律

》 、 《厩苑律
》 、 《

仓律 》 。

这些法律反映 了秦地主阶级的重农政策
,

对

于土地所有制关系
、

农田水利
、

风涝虫灾
、

作物生长和牛马饲养等方面都提出 了具体要求
。

诊
、
盐铁论

·

刑德
}



除此
,

对种子的保管
、

使用作出了很具体的规定
,

如
: “

县遗麦
,

以为种
。

用者毅禾以藏之
。 ”

“
种

:

稻
、

麻亩用二斗大半斗
,

禾
、

麦一斗
,

黍
、

答亩大半斗
,

寂
,

亩半斗
。

利 田畴
,

其有

不尽此数者
,

可也
。 ”

第一条规定了麦种的收藏办法
,
第二条规定了各种农作物下种的数量

,

并提出了下种量要因地制宜
。

秦简中关于保管种子的规定
,

与我国现存的最早的 农 书 西 汉

《 护B胜之书
》 记载的关于种子的保管方法是相似的

,

但秦律的规定却早于此书百年以上
。

秦

律关于农业的规定
,

说明了秦地主阶级对农业生产的关心
。

在手工业方面有
《工律

》 、 《
均工律

》 、 《工人程
》 ,

还有抄录在
《
秦律杂抄

》
中的未注明律名

的关于采矿
、

木工用料
、

工业生产评比等方面的法律条文
。

这些法律规定对手工业生产管理
,

劳动调配
、

折箕
,

徒工训练
,

产品检验等都作了规定
。

其中
《 工律

》
甚至规定

: “

为 器 同 物

者
,

其小大
、

短长
、

广亦必等
。 ”

意思是说制 作同一种器物
,

它的大小
、

长短和宽度必须相等
,

也就是说生产的产品要标准化
。

这显然是为了便于加工
、

使用
、

计价和修理配件
。

这样的法

律规定产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
,

不能不令人惊异
。

在商业方面有
《
金布律

》 、 《关市律
》 。 《效律

》
中关于量具和衡器的检验

,

也直接涉及商业
。

这些法律对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和布的规格
,

使用办法
,

币与布的比价以及税收
、

甚至商品

标价等等都有所规定
。

从 《法律答问
》 关于 “

客未布吏而与贾
,

资一 甲
” 的规定看

,

秦对外

邦来从事贸易的商人
,

实行了
“
布吏

”
制度

, ①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 同 外 邦 贸 易 的

重视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在秦律中我们看到了现在所能看到的我国最早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条

文
: “

春二月
,

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奎限水
。

不夏月
,

毋敢夜草为灰
,

取生荔
、

靡卵毅
,

毋口

口口口口口毒鱼鳖
,

置穿网
,

到
一

七月而纵之
。

唯不幸死而伐棺梆者
,

是不用时
。 ”

其意思是
,

春夭二月
,

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
,

不堆堵塞水道
。

不到夏季
,

不准烧草为肥料
,

不准采取

刚发芽的植物
,

或捉取幼兽幼鸟
,

还不准毒杀鱼鳖
,

不准设陷井和网署捕捉鸟兽
,

到七月解

除禁令
。

只有因死亡而伐木做棺郴的
,

才不受季节限制
。

这明显是一条保护林木
、

水道
、

幼

小植物
、

动物和水产资源的法律
。

早在周代
,

我国劳动人民就从 实践中懂得了保护 自然环境

的重要意义
。 《逸周书

·

大聚
》 : “

春三月
,

山林不登斧
,

以成草木之长 ; 夏三月
,

川泽不入网

署
,

以成鱼鳌之长
。 ”
但是

,

把这种认识上升为法律
,

以法律手段保护 自然环境
,

看来是秦时

出现的
。

秦律中有关发展经济和 保护 自然环境方面的法规和条款
,

主要是基于封建地主阶级对劳

动人民的压榨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
。

但是
,

这些规定也表明了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地主阶

级对组织生产
、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护 自然环境的关心
。

它生动地表明了当时我国科学文化

达到的水平
。

就是今天它的某些方面也并非完全无可借鉴
。

三
,

刑罚种类多
,

手段残酷

秦统治者在沿袭前代奴隶主国家刑罚和吸取关东六国刑罚经验的基础上
,

规定了自己的

刑罚
。

秦的刑罚大体上可以分为十一类
。

在每一类当中
,

又按处死的方式
,

对肢体残害的部

位
、

刑期长短
、

鞭答数量
、

迁徙远近和资罚金额等
,

分为不同的等级
。

(一 ) 死刑 死刑是以法律强制手段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
。

秦的死刑有
:

族
、

夷三族
、

灭宗
、

坑
、

车裂
、

体解
、

碟
、

腰斩
、

弃市
、

戮
、

戮尸
、

剖腹
、

绞
, .

囊扑
、

羡获
、

凿颠
、

抽肋
、

① 《 法律答问
》 : “

何谓布吏 ? 诣符传于吏是谓布吏
。 ,



镬烹
、

定杀
、

赐死等
。

这些刑罚
,

有的是见之于法律规定
,

也有的是见于史籍记载的统治者

们在法外施加的酷刑
。

(二 ) 肉刑 肉刑
,

又称 “ 体刑
” ,

是 “ 斩人肢体
,

凿其肌肤
”
的刑罚

。

秦的肉刑有黔而
、

却1鼻
、

月叨足
、

宫等四种
。

(三 ) 徒刑 徒刑是剥夺犯罪人的 自由
,

实行强制劳役的刑罚
。

秦的徒刑分为城旦春
、

鬼薪白集
、

隶臣妾
、

司寇
、

候等
。

秦的徒刑上述不同的名称最初表示所 服劳役的区分
,

之后

则主要表示 服役期限的
一

长短
。

秦徒刑的刑期一到六岁不等
。

( 四 ) 答刑 答刑是鞭答犯罪人身体的刑罚
。

答刑
,

按照封建学者对肉刑的定义
,

事实

上也是一种肉刑
,

但是
,

秦汉封建阶级的统治者却把二者加以区分
。

汉文帝废除 肉刑
,

却保

留了答刑
。

见于秦律的答刑有
:

答十
、

答五十
、

答百和
“
熟答之

” 等
。

所谓
“
熟答之

” ,

就是

答打够了才算罢休
。

由此规定可以看出
,

秦的答刑任意性很大
。

(五 ) 凳
、
而于开」 凳

、

耐是断发和毙剔两鬓及胡须的刑罚
。

凳是断发
,

一般断至三寸 ;

耐是剔两鬓及胡须
。

耐刑又称
“
完

” ,

所谓
“ 完而不凳 日耐

,

是以耐即不凳
。 ” ① 秦的凳

、

耐刑

可以单独使用
,

在秦律中往往与徒刑结合使用
。

(六 ) 迁 迁是将犯罪人及其亲属迁离故乡土的刑罚
。

一般是从内地迁至边远偏僻地区
,

诸如今四川省的边远县
。

这种刑罚类似后世的流刑
,

但秦的迁比后来的流刑要轻
。

被迁者有

的夺爵
,

有的可以不夺爵
。

(七 ) 资 资是罚缴金钱和服摇戍的刑罚
。

见于秦律的资罚分为
:

资一盾
、

资二盾
、

资

一 甲
、

资二甲
、

资二甲一盾
、

资摇三甸
、

资 日四月居边
、

资戍一岁
、

资戍二岁等
。

上述所说

的盾是盾牌
,

甲是恺甲
。

甲
、

盾只是资罚金钱数量的标准
,

并非一定要缴纳甲
、

盾实物
。

( 八 ) 赎 赎是以金钱换取犯罪人免于应受惩治的刑罚
。

所谓
“
以财拔罪

” 。

⑨ 见于秦律

的赎刑有
:

赎耐
、

赎迁
、

赎黔
、

赎宫
、

赎鬼薪鉴足
、

赎死等
。

赎刑与资罚刑有类似之处
,

都

是罚以金钱
,

但二者是有区分的
。

资罚刑在判决时直接规定资罚的数 目和摇戍时间长短
; 而

赎刑则是按所赎的刑罚不同而缴纳金钱免其罪
。

秦律中的资罚最重的是资二甲一 后和资戍二

岁
,

而赅刑可以达到 “ 赎死
” ,

从刑罚等级上来看
,

一般说赎刑重于资罚刑
。

(九 ) 废 废是秦律规定的适用于有爵位和担任官职的人的刑罚
。

废是指废除其爵位和

官职
。

秦律规定
,

凡被废掉官职的人
,

均不得再任官吏
。 《除 吏 律 》 : “

任 废 官 为 吏
,

资

二 甲
。 ”

( 十 ) 悴 淬
,

责让
、

斥骂
。

这也是适用于官吏和有爵位的人的刑罚
。

这种刑罚类似现

在某些国家的刑法中规定的
“ 训戒

” 。

( 十一 ) 收 收
,

即收录
,

又称
“
籍没

” 。

这种刑罚与连坐有类似之处
,

但收一般是收录

犯罪人的亲属和奴婶
,

并且 一般是罚作官奴隶
。

而连坐所施加的刑罚
,

既可以比没入官奴脾

重
,

也可以比没人官奴蟀轻
。

所以
,

收录是应该一种刑罚
。

从以上可以看出
,

秦的刑罚
,

名目繁多
,

手段残酷
,

而且常常是两种
,

甚至三种刑罚结

合使用
,

如
:

刑为隶臣
、

耐为鬼薪
、

黔为城旦等是耐或肉刑与徒刑结合使用的
;
耐为鬼薪而

鉴足
、

黔刻为城 旦等等是三种刑罚结合使用的
。

这样不同刑罚的组合
,

就派生出了许多新的

① `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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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等级
,

使本来就很残酷的刑罚更加残酷
,

使秦律成为我国封建法律中最严峻的法律
。

当然
,

秦律刑罚种类繁多
、

手段残酷
,

并不意味着秦统治者在适用刑罚时不分青红皂白

一概施加严刑
。

事实上刑罚种类多这就说明统治者们在法律上对不同人
、

不同行为还是区别

对待的
。

此外
,

秦律还对刑罚的适用规定了一系列原则
。

如
:

规定犯罪人负担刑事罪责的年

令
,

把犯罪意识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
,

区分故意和过失
,

以赃定罪
,

对教唆犯从重
,

集团犯

罪加重
,

同谋加重
,

累犯从重
,

赦前的犯罪不追
,

自首减免
,

消除犯罪后果减免等等
。

这也

是秦统治者适用刑罚时注意区别对待的证明
。

四
、

秦律鼓励奴隶解放
,

又肯定大且奴隶制残余

秦是刚从奴隶社会脱胎出来的封建社会
。

它同其他国家初期封建社会一样
, “

包含着古代

奴隶制的许多成分
” 。

① 这种特点反映在法律中
,

就是一方面通过法律鼓励奴隶解放
,

同时法

律又肯定了大量奴隶残余
。

商鞍变法时曾规定
: “
谬力本业

,

耕织致粟帛多者
,

复其身
” 。

②对于
“
复身

”

一词的含义
,

学术界理解不同
,

一说是免除摇赋
,

一说是免除女衣隶的身分
。

从新发现的秦律看
,

的确有以

军功爵和戍边劳役来改变自己和其亲属的奴隶身分的规定
。 《
军爵律

》 : “ 欲归爵二级
,

以免亲

父母为隶臣妾一人
,

及隶臣斩首为公士
,

渴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
,

许之
,

免以为庶人
。

工

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
,

皆令为工
” 。

这就是说
,

奴隶不仅可以军功爵免除自己的奴隶身

分
,

还可以免除自己亲属的奴隶身分
。 《司空律

》 : “
百姓有母及同生为隶妾

,

非滴罪也
,

而欲

冗边五岁
,

毋偿兴 日
,

以免一人为庶人
,

许之
。 ”
这是允许以戍边劳役来改变其亲属奴隶地位

的法律规定
,

意思是说
,

本人如非被判处去戍边的刑 罚
,

自愿戍边五年
,

又不以此抵偿应服

的军戍劳役者
,

准许赎免其母亲和兄弟姐妹一人的奴隶身分
。

秦律还不允许任意将庶民降到

奴隶的地位
。 《法律答问

》
规定

: “
百姓有债

、

勿敢擅强质
,

擅强质及和受质者
,

皆资二甲
。 ”

质
,

抵押
。

以人为抵押
,

被抵押者事实上就会处于奴隶地位
。

秦律鼓励奴隶解放
,

不允许搜自把庶民降为奴隶
,

是有条件的
。

奴隶及其亲属们必须按

照法律规定的标准
,

在战争中和边疆的建设中作出贡献
。

否则
,

是不可能的
。

事实上
,

就在

秦律鼓励奴隶以军功换取解放的同时
,

仍然肯定了大量奴隶残余
。

表现在
:

第一
,

继续维护奴隶的来源
。

商鞍 曾规定
: “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
,

举以为收擎
” 。 《
索隐

》 :

“ 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
,

则纠举收录其妻子
,

没为官奴脾
。 ” ③ 《秦律杂抄

》 : “

寇降
,

以

为隶臣
。 ”
又

, “
战死事不出

,

论其后
。

又后察不死
,

夺后爵
,

除伍人 ; 不死者归
,

以为隶臣
。 ”

这是两条将战俘和从战场上脱逃者罚作奴隶的规定
。

法律还不允许任意改变奴隶子女的地位
。

《法律答问
》 : “ 女子为隶臣妻

,

有子焉
,

今隶臣死
,

女子北其子
,

以为非隶臣子也
,

问女子

论何也 ? 或鲸颜颊为隶妾
,

或 日完
,

完之当也
。 ”

这说明
,

改变
、

隐瞒其儿子的奴隶身分
,

是

要受惩罚的
。

第二
,

强迫奴隶进行劳动
。 《法律答问

》 : “
何谓人貉 ? 谓人貉者

,

其子人养主之谓也
。

不

入养主
,

当收
。 ”
人貉

,

是指从北方少数民族中俘虏的奴隶
。

这种人要供养自己的主人或向主

人缴纳粮食
,

否则就要被收录
。 《
封诊式

》 的 《
告臣

》 一案中
,

士伍甲以其奴隶
“
骄悍

” 、 “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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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作
” 、 “

不听令
” ,

就请求官府对这个奴隶处以城旦的刑罚
。

从士伍甲的控告看
, “

不听今 ” 、

“ 不田作 ”
就是犯罪

,

说明秦国家仍是以强制力维持奴隶劳动的
。

第三
,

奴隶仍被视为主人的财产
。 《法律答问

沙 : “

夫有罪
,

妻先告
,

不收
。

姿楼臣妾
、

衣

器当收不当 ? 不当收
。 ”
又

, “

妻有罪以收
,

妻腾臣妾
、

衣器当收且界夫 ? 异夫
。 ”

这两则答问是

回答刑事案件中犯罪人的财产处理的问题
,

值得注意的是腾
、

臣妾与衣器是作为 财 产 并 提

的
,

其处理原则也一样
。

另一则答问
: “ 有投书

,

勿发
,

见辄播之
; 能捕者购臣妾二人

,

系

投 书者鞠审撇之
。 ”

购
.

奖赏
。

这也是把奴隶作为财产
,

只不过是奖赏给人罢
一

了
。

檐四
,

奴隶的控告权受到限制
。

秦律把诉讼中的控告分为
“ 公室告 ” 马

“
非公宣告

” 。

所

谓
“
非公室告

” ,

是指
“ 子盗父母

,

父母擅杀
、

刑
、

凳其子及奴妾
” 。

凡属 “
非公宝寿

” .

子
、

臣

妾上告者
,

官府不予受理
,

如果坚持上告的
,

控告者 (指子和臣妾 ) 有罪
。

这样
,

法律 事实

上就剥夺 了
一

子女对父母
、

奴隶对主人在伤害自己方面的控告权
。

事实说明
,

秦律肯定的奴隶制残余是大量的
。

尽管如此
,

我们仍然可以看出
,

商勒变法

后的秦国
,

奴隶在法律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

他们已经不像在奴隶制时代那样可以被主

人任意杀害
。

主人擅杀自己的奴隶虽然被称为
“ 家罪

” ,

列为 “
非公室告

” ,

但这种行为毕竟被

法律认定为罪
,

奴隶和子女不得上告
,

并非其他人不能提出控告
。 《封诊式 》的 《告臣 》 、 (

黔妾
》

两个案例说明
,

对奴隶的处刑一般要交由官府判处
,

即使有
“

五大夫
”

爵位人家的奴隶也如此
。

在诉讼过程中
,

奴隶可以对涉及 自己的问题提供证明
,

他们的某些权利已开始受到法律保护
。

乍看起来
,

秦律关于奴隶的规定有许多矛盾的地方
,

然而这正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
。

封建生产关系
,

要求生产者
“
在生产中能表现某种 自动性

,

愿意劳动
,

对劳动感兴趣
” , ① 也

就必然要求
“ 农民在 自己的份地上经营

`

自己的
’
经济

” 。

② 这样
,

封建主就抛弃奴隶制
。

但

同时
,

他们又需要奴隶劳动作为封建经济发展的补充
,

所以
,

又维护奴隶制残余
。

事实上
,

奴隶劳动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存在的
,

只不过前期使用得更多一些罢了
。

仁述几个方面的特点说明
,

秦律形式多样
,

法网严密
,

调整范围广泛
,

刑罚种类繁多
。

手段残酷
,

并肯定 了大量奴隶制残余
。

它是在战国时期法家的政治法律思想影响下
,

秦地主

阶级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立法实践的产物
,

是中国封建国家初建时期法律的

集大成
,

具有 重要的典型意义
。

研究秦律
,

对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法律制度
、

乃至认

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都是有益的
。

_

沙

斯大林
: 《
辫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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